






北京盈科 (合肥) 律师事务所

关于枞阳县临江智能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

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

致： 枞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

[2025]盈合肥非诉字第HF3575号

局

北京盈科 (合肥) 律师事务所 (以下简称“本所”) 接受枞阳县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，就以枞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项目承办

(实施) 单位的“枞阳县临江智能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”申请发

行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事宜，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声明如下：

(一)本所律师依据《预算法》、国发[2014]43号文、财预[2017]89

号文、 国发[2015]51号文、 财预[2016]155号文、 财库[2018]72号文

等法律、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

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。

(二)本所律师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

则， 并基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，对枞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

提供的与项目相关的文件、 资料进行了法律审查，并据此做出相关判

断。 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，

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适当核查和对中国现行法律、法规的理解发表本

法律意见。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

事实， 本所律师依据并信赖有关政府部门、枞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及其他有关单位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出具本法律

意见书 。

(三)枞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向本所律师保证： 已向本所律

4











(三) 项 目融资与收益平

新能源充电桩服务费收入等，本项目计算期内可实现收入215,347.30万元

， 其 中厂房及仓储中心出租收入为137,027.78万元，企业孵化中心出租收

入为29,103.73万元，科研中心 、 电子商务中心出租收入为12,675.64万元

， 物业管理收入为 11,052.85万元，污水处理收入为15,322.17万元，停

车位管理收入为3,589.14万元， 新能源充电桩服务费收入为6,576.00万
元 。

衡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 本项目计算期内可实现收入215,347.30万
元、 运营总成本33,800.62万元，发行费用85.00万元，计算期内项目

收益 181,461.69万元， 能够实现覆盖债券本息144,400.00万元， 专

项债本息覆盖倍数为1.26。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的分析，该项目符

合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收益自求平衡的要求， 符合财预

[2017]89号文关于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收

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规模的规定

当经营性成本总体上升10%,本项目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

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1.23; 当经营性收入下降10%,本项目专项

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1.11。 从这个角度看，

该项目还本付息能力较强， 能承受一定程度不利因素出现带来的资金

压力， 有较高的安全边际， 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较小 。

。

四、 项目业主承诺事项

项目业主已对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资金使用及还本付息事项作

出如下承诺： “本次申请枞阳县 临江智能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专

项债券所募集资金将按照《实施方案》 严格用于募投项目开发建设，

若本次申请债券发行成功，则在本次申请债券存续期内，本单位将加

强对本次申请债券项目对应资产的管理，不会将本期申请专项债券对

应的资产用于为融资平台等企业融资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。 ”

本所律师认为，项目业主的承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项 目对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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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页无正文，为 《北京盈科 (合肥) 律师事务所关于枞阳县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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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盈科 (合肥) 律师事务所 (盖章) 经办律师：

刘瑞

张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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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： 2025年4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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